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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病人                   係全民健康保險對象，因醫療需要且符合健保局已

納入給付同類特殊材料之適應症及使用規範，經醫師詳細說明並充分瞭解後，自

願使用較昂貴未納入全民健康保險給付範圍之特殊材料，為減少保險對象之負

擔，由健保局按已納入給付同類特殊材料之支付金額支付，其餘差額同意由立同

意書人負擔。 

此致 

臺北醫學大學附設醫院 

簽署人簽名：    

簽署人身分證號： 

簽署人住址：  

簽署人電話： 

簽署人與保險對象之關係： 

說明醫師簽名：  

時間：        年         月         日        時        分  

實際使用特殊材料如下（以下由醫療院所填寫）  

健保部分給付特材名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特材品名 
（特材代碼 

產品規格 
）  及 

型號 

醫療院 
所單價 

A 

數量 
B 

醫療院 
所總價 
C=AB 

健保支付 
單價 

D 

保險對象 
負擔費用 

=C-（DB） 

       

       

註：依據全民健康保險法第 39 條第 12 款：「其他經主管機關公告不給付

之診療服務及藥品之費用，不在本保險給付範圍」之規定辦理。 
 


